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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Luxe Holdings Limited

奧 立 仕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860）

控股股東出售股份

本公佈乃由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
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

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Prestige Rich Holdings Limited

（「Prestige Rich」，本公司控股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，並為一間由本

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張金兵先生（「張先生」）全資擁有的公司）告知，

Prestige Rich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交易時段後訂立以下契據及協

議：

(i) 與Ruby Charm Investment Limited（「Ruby Charm」）訂立購股契據，

據此，其有條件同意以每股股份1.55港元的價格向Ruby Charm出售

本公司 1,272,920,474股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，佔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已發

行股本約22.48%；

(ii) 與Goldrank Limited（「Goldrank」）訂立購股協議，據此，其有條件

同意以每股股份 1.60港元的價格向Goldrank出售 100,000,000股股

份，佔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已發行股本約1.77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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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與Happy Ram Holdings Limited（「Happy Ram」）訂立購股協議，據

此，其有條件同意以每股股份 1.60港元的價格向Happy Ram出售

275,924,552股股份，佔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已發行股本約 4.87%；

及

(iv)與Bay Isle Limited（「Bay Isle」）訂立購股協議，據此，其有條件同

意以每股股份1.60港元的價格向Bay Isle出售200,000,000股股份，佔

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已發行股本約3.53%，

（統稱為「出售事項」）。

出售事項之完成將於較後日期落實，惟須待完成有關審批程序。

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：

(i) Ruby Charm於緊接出售事項前持有400,000,000股股份，佔本公司於

本公佈日期已發行股本約7.06%；

(ii) Goldrank為李嘉誠（海外）基金會（「李嘉誠（海外）基金會」）的全資

附屬公司。李嘉誠（海外）基金會為一間擔保有限公司，在開曼群

島註冊成立。李嘉誠（海外）基金會為一間由李嘉誠先生（彼於緊接

出售事項前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311,619,512股股份，佔本公司

於本公佈日期已發行股本約 5.50%）成立的慈善機構，致力培育奉

獻文化以及將捐款調配至教育、保健、文化及社會福利項目。李

嘉誠（海外）基金會不時挑選優質的項目進行投資，以增加其慈善

目標的資本回報；及

(iii)Happy Ram（由廖啟承先生全資擁有）、Bay Isle及彼等的最終實益

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的第三

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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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隨出售事項後（假設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並無其他變動），Prestige Rich

連同張先生將持有480,000股股份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0.01%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金兵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金兵先生（主席）、何敬豐先生（聯席

主席）及王志明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肖鋼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炳

權先生、李亦非博士及朱征夫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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